
1/3

附件 1

石家庄市中级人民法院
关于建立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制度的

实施意见（试行）

第一条【指导思想】为深化破产管理人选任方式，探索解决

无产可破案件管理人的选任，加快推进“执破融合”，规范企业

退出市场机制，助力打造一流法治化营商环境，根据《中华人民

共和国企业破产法》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

管理人的规定》等规定，结合本院《关于规范企业破产案件管理

人选任与监督工作的若干意见（试行）》及全市破产审判实践，

制定本实施意见。

第二条【公益管理人范围和产生方式】破产案件公益管理人

在履职过程中不收取管理人报酬，担任管理人期间的工作补助及

垫付费用由破产援助基金给予适当补偿。

河北法院破产案件管理人名册中注册地在石家庄的社会中介

机构，向本院自愿报名后，由本院审核后建立全市公益管理人库。

第三条【适用案件范围】债权人人数较少并且具备下列情形

之一的破产案件，可以适用公益管理人制度：

（一）债务人无财产或财产不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案件；

（二）无财产可供执行转入破产清算的案件；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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（三）本院认为其他适宜指定公益管理人的案件。

第四条【公益管理人指定方式】本院通过摇号确定公益管理

人固定编号，本院和各基层法院按照案件受理时间，在公益管理

人库中根据编号采取依次轮候的方式指定管理人。

轮候指定的管理人存在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

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第二十三条规定情形的，由破产合议庭依

次重新指定管理人。

第五条【更换公益管理人】申请人、被申请人或其他主要破

产参与人就公益管理人提出书面异议，且有充分理由的，参照《最

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企业破产案件指定管理人的规定》有关规定，

由破产合议庭决定是否更换管理人。

第六条【提高案件审理效率】指定公益管理人的破产案件，

优先适用简易程序审理，原则上在裁定受理后三个月内审结。

第七条【诉讼费缓交、免交】对于无财产可供分配的破产案

件，免收破产案件申请费。

破产程序中由债务人或者管理人提起的必要衍生诉讼，参照

《诉讼费用交纳办法》有关规定，可以申请缓交或免交诉讼费。

第八条【管理人补助标准】每件破产案件的补助标准为 5000

至 20000 元，由破产合议庭根据合法性、必要性、合理性原则审

核确定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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第九条【无故拒绝履职或履职不当的限制】公益管理人无正

当理由拒绝指定或存在不正当执行职务、拖延破产程序等消极履

职情形的，本院可以根据实际情况停止其参与全市法院受理的破

产案件管理人选任（期限为一年），并上报河北省高级人民法院

作为考核定级、调整管理人名册的依据。

第十条【公益管理人的激励】公益管理人勤勉履职，高效推

进破产进程、依法追查逃废债务、实现债权人利益最大化的，该

中介机构参与全市法院竞争方式选任破产管理人的，在评审中酌

情加分。

第十一条【程序转换】破产案件审理过程中发现或者追回债

务人财产，足以支付破产费用的，按照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

企业破产案件确定管理人报酬的规定》相关规定确定管理人报酬，

并收取破产案件申请费。

第十二条【参照适用】公司强制清算案件指定社会中介机构

担任清算组的，符合本意见适用条件的，参照执行。

第十三条【解释】本实施意见由本院审判委员会负责解释。

第十四条【效力规定】本实施意见自印发之日起试行。法律、

司法解释或上级法院有新规定的，适用新规定。


